
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2021年度补充录用面试公告

现就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21 年度补充录用面试等考

核选拔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参加人员

参加人员共 2686 名（名单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项目及顺序

按照体检、心理素质测评、体能测评、面试、考察等项目依

次进行。前一项目不合格的，不再参加后续项目。

三、资格确认

各招录总队将电话通知面试有关事项。参加人员请于 2021

年 5 月 28 日 18 时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，确认方式为发送电子邮

件。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将本人签字的《参加面试确认书》（见附件 2）彩色

扫描件（格式为 jpg 或 pdf）发送至招录总队指定邮箱（见附件

3），并以附件方式发送报名登记表电子版（word 格式，文件名

为本人姓名+身份证号，如“张某 330103********4130.doc”）、

本人证件照片（须为蓝色背景，295×413 像素，jpg 格式，名称

为本人姓名+身份证号.jpg），以及资格复审材料扫描件压缩包

（资格复审材料项目及要求见下文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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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如有变

化，须在电子邮件正文中注明。

（三）放弃面试者须填写《放弃面试资格声明》（见附件 4），

经本人签名，将彩色扫描件（格式为 jpg 或 pdf）于各招录总队

电话通知明确的截止时间前发送至指定邮箱（邮箱地址同上）。

（四）逾期未确认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因个人原因放弃面试

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放弃声明的，将视情节轻重，上报中央公

务员主管部门记入诚信档案。

四、资格复审

确认参加面试人员请务必在确认邮件中上传资格复审材料

扫描件（格式为 jpg 或 pdf），并按招录总队规定的时间、地点

参加资格复审，具体时间、地点由各总队通知面试对象。资格复

审时须携带以下材料原件：

（一）本人身份证，身份证丢失的须出具公安机关办理的临

时身份证。

（二）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。

（三）报名登记表（见附件 5，贴好本人证件照片，如实、

详细填写个人学习、工作经历，时间必须连续，并注明各学习阶

段是否在职学习，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）。

（四）本科、研究生各阶段毕业证、学位证，最高学历录取

材料及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学习成绩单。

（五）有服役经历的，须提供本人《退出现役证》，《入伍批

准书》、《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》复印件，本人退役档案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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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原服役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的鉴定材料（须说明服役期

间现实表现和有无违纪行为）。

（六）尚未取得本科、研究生各阶段毕业证、学位证的 2021

年应届毕业生，须提供本人学生证和所在院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可

按期毕业并取得毕业证、学位证的说明。

（七）参加大学生村官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“农村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等服

务基层项目人员，还需提供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前、后无社保缴纳

记录说明（截至资格复审当月、下同），相关部门出具的参加基

层项目及参与时间书面说明。在校学习期间（含保留入学资格）

有服役经历的，还须提供服役前、后无社保缴纳记录的说明。

面试人员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经审查不符合报考

资格条件，材料不全或者有关材料中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审

查结果的，取消面试资格；对于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报中央

公务员主管部门记入诚信档案，按照《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

行为处理办法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0 号，人社部发

〔2016〕85 号）严肃处理。

五、体检、心理素质测评和体能测评

2021 年 6 月 15 日前，各招录总队组织资格复审合格人员开

展体检、心理素质测评和体能测评。

各招录总队提前通知体检、心理素质测评及体能测评的时间

和地点，参加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原件

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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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体检。参照《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》（陆

勤人员标准）执行。体检不合格项目中，除可通过服用药物或其

他治疗手段影响体检结果的项目不予复检外，其他可以进行一次

复检，体检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。

（二）心理素质测评。统一使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

防员招录心理测查系统组织开展，每人仅限测试 1 次，由系统自

动评判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。

（三）体能测评。实行现场打分、现场公布成绩。测试项目：

中长跑（男生 1500 米在 8 分 30 秒内，女生 800 米在 6 分钟内为

合格）、立定跳远（男生 1.7 米，女生 1.6 米以上为合格）、俯卧

撑（男生，每分钟 20 个以上为合格）、仰卧起坐（女生，每分钟

20 个以上为合格）。除立定跳远项目每人可测试 2 次、取其中最

好成绩作为本人最终成绩外，其他项目每人仅限测试 1 次。任一

项目不合格，则体能测评不合格。

体能测评前，参加人员须签订个人风险责任承诺书（见附件

6），不签订的视为放弃测评资格。各项体能测评开始前，查验参

加人员身份证和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原件，宣读体能测评有关规

则。测评中，参加人员须着运动服、运动鞋，服从工作人员指挥，

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和测评规则。

六、面试

2021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0 日期间，各招录总队组织体检、

心理素质测评和体能测评合格人员开展面试。

各招录总队提前通知面试的时间和地点，参加人员须携带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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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份证和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原件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。

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，均为公共题，满分 100 分。参加

面试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比例低于 3:1 时，面试成绩须达到 75

分方可进入考察环节。

面试当天，参加人员进入候考室后，关闭通讯设备交工作人

员统一管理，面试完毕后取回。参加人员所在考室和面试次序在

候考室抽签确定。面试开始前 30 分钟没有进入候考室的人员，

取消面试资格。

七、考察

各招录总队按照各职位规定的录用计划人数 1:1 的比例，依

据综合成绩，由高到低排序确定考察对象。各项目均合格的人员

数量少于录用计划的，合格人员均进入考察环节。人员一经确定，

不再变更、递补。

（一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：

综合成绩=（笔试总成绩÷2）×50%+面试成绩×50%，四舍

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2 位。

（二）各招录总队组成若干政审小组（2 名以上工作人员组

成），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前开展考察工作，具体考察时间由各

招录总队另行通知。

考察期间，考察小组赴考察对象毕业院校和工作单位，通过

个别谈话、座谈了解、查看档案等方式，对其政治素质、道德品

行、能力素质、心理素质、学习成绩、工作表现、遵纪守法、廉

洁自律、签约就业、职位匹配度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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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全面考察；深入户籍所在地、常住地村（居）委会、公安派

出所进行走访调查，全面了解遵纪守法、出国（境）情况，家庭

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相关情况。根据考察情况形成考察材料，作

为确定拟录用人员的主要依据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参加体检、心理素

质测评、体能测评、面试的人员报到时须按招录总队通知要求提

供健康码等信息，自觉佩戴口罩、测量体温。凡经卫生防疫专业

人员确认有可疑症状或者异常情况，无法参加现场考核测试人员，

可由招录总队于 15 日内另行统一安排。确因当地疫情防控要求，

无法正常组织现场考核测试的，可适当延期安排，有关事项由招

录总队负责通知。

（二）请参加人员按公告时间提交相关材料，确保按照本公

告规定和招录总队通知的时间、地点参加体检、心理素质测评、

体能测评、面试。保持通讯联络畅通，注意行程安全。对未按时

报送材料或因通讯不畅影响参加各选拔环节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负。

（三）参加体能测评时，请考生自备运动服装。

（四）欢迎各位参加人员对面试工作进行监督，如有意见建

议请及时拨打招录工作联系电话（见附件 3）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21 年度补充录用参加

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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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参加面试确认书（式样）

3.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招录总队联系方式

4.放弃面试资格声明（式样）

5.报名登记表（式样）

6.体能测评个人风险责任承诺书（式样）

应急管理部政治部

2021 年 5 月 26 日


